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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汪南东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刘刚先生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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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1,996,590,260.12 6,136,594,126.20 95.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5,184,245,459.99 2,709,424,405.57 91.34%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109,996,377.27 234.29% 8,237,029,514.75 189.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15,097,842.57 747.29% 166,657,489.79 844.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00,547,052.76 662.10% 152,517,703.61 1,072.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328,169,286.46 -8.0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400.00% 0.16 4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400.00% 0.16 4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2% 1.36% 4.19% 2.89%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177,667.38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5,578,112.12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2,077,211.87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5,110,569.8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74,455.33  

减：所得税影响额 4,990,386.9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683,597.98  

合计 14,139,786.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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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08,80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汪南东 境内自然人 18.46% 217,367,200 163,025,400 质押 188,269,500 

曹云 境内自然人 9.71% 114,285,714 114,285,714   

陈国狮 境内自然人 4.18% 49,232,512 49,232,512 质押 48,148,200 

赣州市科智为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5% 42,985,313 42,985,313 质押 41,650,000 

深圳市聚美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4% 42,857,142 42,857,142   

赣州市联恒伟业

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3% 28,656,875 28,656,875 质押 26,950,000 

第一创业证券－

国信证券－共盈

大岩量化定增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2.17% 25,555,555 25,555,555   

江门市华辉四方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5% 25,285,579 25,258,579 质押 11,500,000 

吴捷 境内自然人 1.67% 19,638,900 19,638,900   

东吴基金－上海

银行－东吴鼎利

6017 号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1.13% 13,333,333 13,33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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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华资产－浦发

银行－鼎泰 3 号

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1.13% 13,333,333 13,333,333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汪南东 54,341,800 人民币普通股 54,341,8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441,800 人民币普通股 7,441,800 

陈惠玲 7,164,218 人民币普通股 7,164,218 

平安大华基金－平安银行－华中

（深圳）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6,956,521 人民币普通股 6,956,521 

国机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6,923,500 人民币普通股 6,923,500 

吴依忠 4,321,300 人民币普通股 4,321,300 

伍杏媛 3,801,300 人民币普通股 3,801,3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

国中证新能源汽车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 

3,768,595 人民币普通股 3,768,595 

陈镇杰 3,657,260 人民币普通股 3,657,260 

黄晓嵘 2,627,700 人民币普通股 2,627,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汪南东与陈惠玲、伍杏媛、陈镇杰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公司未知前 10 名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前 10 名其他

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构成一致行动的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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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事项 

1、公司货币资金较期初增加131,608.40万元，增幅119.38%，主要原因是本期非同一控制下合并东方亮彩，

及存款质押进行短期融资增加所致； 

2、公司应收账款较期初增加120,253.47万元，增幅107.05%，主要原因是本期非同一控制下合并东方亮彩，

并且显示材料及触控器件、贸易及物流服务业务增长，应收账款增加； 

3、公司预付款项较期初增加20,999.29万元，增幅53.54%，主要原因是期末较期初贸易及物流服务业务预

付货款增加； 

4、公司应收利息较期初增加721.73万元，增幅639.61%，主要原因是期末较期初定期存款、结构性存款、

理财产品等增加，导致期末应收利息增加； 

5、公司其他应收款较期初增加2,933.27万元，增幅35.31%，主要原因是本期非同一控制下合并东方亮彩，

及期末较期初应收出口退税款增加； 

6、公司存货较期初增加83,229.25万元，增幅119.77%，主要原因是本期非同一控制下合并东方亮彩； 

7、公司其他流动资产较期初增加13,799.08万元，增幅337.2%，主要原因是本期非同一控制下合并东方亮

彩，及期末较期初结构性存款增加； 

8、公司固定资产较期初增加53,106.03万元，增幅53.74%，主要原因是本期非同一控制下合并东方亮彩； 

9、公司在建工程较期初增加16,925.42万元，增幅178.78%，主要原因是本期非同一控制下合并东方亮彩，

及帝晶科技在建工程增加； 

10、公司无形资产较期初增加5,182.19万元，增幅52.16%，主要原因是本期非同一控制下合并东方亮彩； 

11、公司商誉较期初增加124,844.15万元，增幅126.47%，主要原因是本期非同一控制下合并东方亮彩，购

买成本大于被购买企业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 

12、公司递延所得税资产较期初增加779.67万元，增幅52.9%，主要原因是本期非同一控制下合并东方亮彩； 

13、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较期初增加9,864.05万元，增幅626.59%，主要原因是本期非同一控制下合并东方

亮彩； 

14、公司短期借款较期初增加60,946.21万元，增幅56%，主要原因是本期非同一控制下合并东方亮彩，以

及江海外经借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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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公司应付票据较期初增加68,597.65万元，增幅94.82%，主要原因是本期非同一控制下合并东方亮彩，

及用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增加； 

16、公司应付账款较期初增加146,386.18万元，增幅118.23%，主要原因是本期非同一控制下合并东方亮彩； 

17、公司预收款项较期初增加3,354.49万元，增幅68.3%，主要原因是期末较期初贸易及物流服务、显示材

料及触控器件业务预收款增加； 

18、公司应付职工薪酬较期初增加4,751.40万元，增幅62.62%，主要原因是本期非同一控制下合并东方亮

彩； 

19、公司应交税费较期初增加4,937.53万元，增幅172.32%，主要原因是本期非同一控制下合并东方亮彩，

及利润增加期末应交所得税增加； 

20、公司应付利息较期初增加224.59万元，增幅106.29%，主要原因是本期非同一控制下合并东方亮彩，及

期末较期初借款增加，期末应付利息增加； 

21、公司应付股利较期初增加5,862.96万元，增幅8158.07%，主要原因是2016年9月19日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权益分派方案，期末计提应付股利增加； 

22、公司其他应付款较期初增加7,762.54万元，增幅200.75%，主要原因是本期非同一控制下合并东方亮彩； 

23、公司长期借款较期初增加10,614.99万元，增幅100%，主要原因是期末较期初借入长期借款增加； 

24、公司长期应付款较期初增加27,340.40万元，增幅40060.57%，主要原因是本期非同一控制下合并东方

亮彩，以及江粉磁材、江益磁材本期增加融资租赁业务； 

25、公司递延收益较期初增加493.35万元，增幅48.05%，主要原因是本期非同一控制下合并东方亮彩； 

26、公司股本较期初增加29,722.22万元，增幅33.78%，主要原因是本期发行股票并购东方亮彩； 

27、公司资本公积较期初增加207,113.61万元，增幅125.02%，主要原因是本期发行股票并购东方亮彩，新

增股本溢价所致。 

 

（二）利润表事项 

1、报告期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539,229.71万元，增幅189.55%，主要原因是本期较上期合并范围增加

东方亮彩，以及帝晶科技2015年从9月纳入合并范围； 

2、报告期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加485,664.83万元，增幅185.34%，主要原因是本期较上期合并范围增加

东方亮彩，以及帝晶科技2015年从9月纳入合并范围； 

3、报告期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加929.07万元，增幅95.61%，主要原因是本期较上期合并范围增加

东方亮彩，以及帝晶科技2015年从9月纳入合并范围； 

4、报告期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2,436.38万元，增幅49.12%，主要原因是本期较上期合并范围增加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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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彩，以及帝晶科技2015年从9月纳入合并范围； 

5、报告期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25,235.55万元，增幅208.84%，主要原因是本期较上期合并范围增加东

方亮彩，以及帝晶科技2015年从9月纳入合并范围； 

6、报告期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3,496.80万元，增幅286.83%，主要原因是本期较上期合并范围增加东

方亮彩，以及帝晶科技2015年从9月纳入合并范围； 

7、报告期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734.04万元，增幅52.3%，主要原因是本期较上期合并范围增加东

方亮彩，以及帝晶科技2015年从9月纳入合并范围； 

8、报告期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2,187.86万元，增幅484.19%，主要原因是本期较上期合并范围增加

东方亮彩，以及帝晶科技2015年从9月纳入合并范围； 

9、报告期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786.61万元，增幅160.36%，主要原因是本期较上期合并范围增加东

方亮彩，以及帝晶科技2015年从9月纳入合并范围； 

10、报告期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增加21,799.88万元，增幅750.49%，主要原因是本期较上期合并范围增加

东方亮彩，以及帝晶科技2015年从9月纳入合并范围； 

11、报告期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5,745.70万元，增幅843.07%，主要原因是本期较上期合并范围增加

东方亮彩，以及帝晶科技2015年从9月纳入合并范围。 

 

（三）现金流量表事项 

1、报告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46,356.58万元，下降90.84%，主要原因是本期较

上期投资支付的现金增加； 

2、报告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168,180.65万元，增幅1183.38%，主要原因是本期

较上期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增加。 

 

注：上市公司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与上年度期末或上年同期相比增减变动幅度超过30%的，应在本次季报中

说明变动情况及主要原因。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

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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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

诺 

曹云、刘吉文、刘

鸣源 

股份限售

承诺 

江粉磁材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东方亮彩 100%股权，本次交易完成

后取得的江粉磁材股份自股票上市

之日起 24 个月内不得转让，且在

2018 年 9 月 15 日前不转让。 

2016 年 05

月 17 日 
28 个月 

正常履行

中 

深圳市聚美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股份限售

承诺 

江粉磁材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东方亮彩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份，本次交易取得的江粉磁

材股份自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

不得转让。 

2016 年 05

月 17 日 
36 个月 

正常履行

中 

曹云、刘吉文、刘

鸣源、深圳市聚美

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曹小林、王海霞

（统称"东方亮彩

责任人"） 

业绩承诺

及补偿安

排 

公司向东方亮彩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其拥有的东方亮彩 100%股

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东方亮彩责

任人承诺：自利润承诺补偿协议签

订之日起，东方亮彩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数分别为人民币 11,500.00 万

元、14,250.00万元和18,000.00万元。

如果实现扣非净利润或运营收入比

例指标低于上述承诺内容，则上述

补偿责任人将按照签署的《利润承

诺补偿协议书》的约定进行补偿。 

2015 年 10

月 15 日 
三年 

正常履行

中 

曹云、刘吉文、刘

鸣源、曹小林、王

海霞、深圳市聚美

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关于同业

竞争、关

联交易的

承诺 

关于同业竞争的承诺：1、承诺人目

前与江粉磁材、东方亮彩间不存在

同业竞争，承诺人也不存在控制的

与江粉磁材、东方亮彩间具有竞争

关系的其他企业的情形；2、承诺人

今后为江粉磁材直接或间接股东期

间，不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任

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其单独经营、

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

业的股份及其它权益）直接或间接

参与任何与江粉磁材、东方亮彩构

成竞争的任何业务或活动；3、承诺

人今后为江粉磁材直接或间接股东

期间，不会利用对江粉磁材股东地

位损害江粉磁材及其他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会损害

2015 年 10

月 15 日 
长期 

正常履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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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粉磁材及其子公司东方亮彩的合

法权益；4、承诺人保证在作为江粉

磁材直接股东或间接股东期间上述

承诺持续有效且不可撤销。如有任

何违反上述承诺的事项发生，承诺

人承担因此给江粉磁材、东方亮彩

造成的一切损失（含直接损失和间

接损失），承诺人因违反本承诺所取

得的利益归江粉磁材所有。关于关

联交易的承诺：1、本人/本单位及本

人/本单位直接或间接控制或影响的

企业与重组后的公司及其控股企业

之间将规范并尽可能减少关联交

易。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

而发生的关联交易，本人承诺将遵

循市场化的公正、公平、公开的原

则进行，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依

法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程序，依法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

程序，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公

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2、本人

/本单位及本人/本单位直接或间接

控制或影响的企业将严格避免向公

司及其控股和参股公司拆借、占用

公司及其控股和参股公司资金或采

取由公司及其控股和参股公司代垫

款、代偿债务等方式侵占公司资金。

3、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本单位将继

续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

股东权利；在公司股东大会对有关

涉及本人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

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4、本人/本单

位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取得任何不

正当的利益或使公司及其控股和参

股公司承担任何不正当的义务。如

果因违反上述承诺导致公司或其控

股和参股公司损失或利用关联交易

侵占公司或其控股和参股公司利益

的，公司及其控股和参股公司的损

失由本人/本单位承担。 

陈国狮、赣州市科

智为投资有限公

股份限售

承诺 

2015 年 9 月 14 日，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帝晶光电 100%股权，

2015 年 09

月 14 日 
36 个月 

正常履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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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赣州市联恒伟

业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江门市华辉

四方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北京君盛泰石股

权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广发信德

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文云东、江惠

东、戴晖 

承诺方因本次交易获得公司股份，

并承诺自新股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

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陈惠玲、陈镇杰 
股份限售

承诺 

2015 年 9 月 14 日，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帝晶光电 100%股权，

承诺方因本次交易获得公司股份，

并承诺自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

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2015 年 09

月 14 日 
12 个月 履行完毕 

陈国狮、赣州市科

智为投资有限公

司、赣州市联恒伟

业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文云东、陈

惠玲、陈镇杰、江

惠东、戴晖（统称

"帝晶光电责任人

"） 

业绩承诺

及补偿安

排承诺 

2015 年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帝晶光电 100%股权，帝晶光电责

任人承诺：帝晶光电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数分别为人民币 10,000.00 万

元、13,000.00万元和17,000.00万元。

如果实现扣非净利润或运营收入比

例指标低于上述承诺内容，则上述

补偿责任人将按照签署的《利润承

诺补偿协议书》的约定进行补偿。 

2014 年 12

月 29 日 
三年 

正常履行

中 

陈国狮、帝晶投

资、帝晶伟业、华

辉四方、君盛泰

石、文云东、陈惠

玲、陈镇杰、江惠

东、戴晖 

关于同业

竞争、关

联交易的

承诺 

关于同业竞争的承诺：1、承诺人目

前与江粉磁材、帝晶光电间不存在

同业竞争，承诺人也不存在控制的

与江粉磁材、帝晶光电间具有竞争

关系的其他企业的情形；2、承诺人

今后为江粉磁材直接或间接股东期

间，不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任

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其单独经营、

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

业的股份及其它权益）直接或间接

参与任何与江粉磁材、帝晶光电构

成竞争的任何业务或活动；3、承诺

人今后为江粉磁材直接或间接股东

期间，不会利用对江粉磁材股东地

位损害江粉磁材及其他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会损害

2014 年 12

月 29 日 
长期 

正常履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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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粉磁材及其其子公司帝晶光电的

合法权益；4、承诺人保证在作为江

粉磁材直接股东或间接股东期间上

述承诺持续有效且不可撤销。如有

任何违反上述承诺的事项发生，承

诺人承担因此给江粉磁材、帝晶光

电造成的一切损失（含直接损失和

间接损失），承诺人因违反本承诺所

取得的利益归江粉磁材所有。关于

关联交易的承诺：1、本人/本单位及

本人/本单位直接或间接控制或影响

的企业与重组后的公司及其控股企

业之间将规范并尽可能减少关联交

易。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

而发生的关联交易，本人承诺将遵

循市场化的公正、公平、公开的原

则进行，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依

法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程序，依法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

程序，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公

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2、本人

/本单位及本人/本单位直接或间接

控制或影响的企业将严格避免向公

司及其控股和参股公司拆借、占用

公司及其控股和参股公司资金或采

取由公司及其控股和参股公司代垫

款、代偿债务等方式侵占公司资金。

3、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本单位将继

续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

股东权利；在公司股东大会对有关

涉及本人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

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4、本人/本单

位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取得任何不

正当的利益或使公司及其控股和参

股公司承担任何不正当的义务。如

果因违反上述承诺导致公司或其控

股和参股公司损失或利用关联交易

侵占公司或其控股和参股公司利益

的，公司及其控股和参股公司的损

失由本人/本单位承担。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作承诺 

汪南东、吴捷、吕

兆民、伍杏媛、叶

股份减持

承诺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承诺：在限

售股份上市流通后的任职期内，每

2011 年 07

月 15 日 
长期 

正常履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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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华、钟彩娴、黄

秀芬 

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

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诺 

陈国狮、文云东 
股份减持

承诺 

公司董事承诺：在限售股份上市流

通后的任职期内，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

有的公司股份。 

2015 年 09

月 14 日 
长期 

正常履行

中 

曹云 
股份减持

承诺 

公司董事承诺：在限售股份上市流

通后的任职期内，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

有的公司股份。 

2016 年 05

月 17 日 
长期 

正常履行

中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应当详细

说明未完成履行的

具体原因及下一步

的工作计划 

不适用 

四、对 2016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6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392.96% 至 442.91%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22,700.00 至 25,000.00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4,604.8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主要原因：（1）本期新收购深圳市东方亮彩精密技术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

围，利润增加；（2）显示材料及触控器件、物流及贸易业务收入增长，利

润增加。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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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6 年 07 月 08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投资者关系

活动记录表》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汪南东 

日期：2016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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